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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师与工程师的职业发展搭建“立

交桥”；为道路清障员建立职业技能鉴定

标准；为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工作室建立

联盟搭建平台；推动企业与职工签订技术

创 新 专 项 合 同 …… 近 期《工 人 日 报》推 出

“江苏‘产改’进行时”系列报道，介绍江苏

省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的新经验、

新探索。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一项与亿万

产业工人息息相关的重大改革。造就一支

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

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

赢得主动。

作为制造业大省、产业工人大省，江苏

有 2300 万名产业工人，但结构不尽合理，

高技能人才仅占 20%，非公企业和小微企

业的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产业工人队伍现

状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劳动者大军尚有一

定差距。

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

权益上维护，是“产改”的总体思路。江苏的

方案聚焦制约产业工人发展的机制性障碍、

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从思想观念、制度

机制、环境生态等全方位发力，努力打破制约

产业工人成长进步的现实藩篱。

把职工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问题作为

发力点，把制约发展最直接、最突出的短板作

为突破口，这是江苏的经验之一。比如，道路

清障员是伴随高速公路发展而出现的新兴职

业，由于长期缺乏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工找

不到技能提升、职业发展的方向。江苏交通

控股公司下属的宁沪高速公路公司，历时一

年编制出 130 万字的“清障岗位技能鉴定体

系”，填补了行业空白，更让相关职工有奔头、

看到希望。

企业是产业工人的聚集地，对制约产

业工人发展的矛盾感受最敏锐，对怎么改

也更有发言权。江苏“产改”面向基层、面

向企业。比如，在一些高科技企业，技能人

才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但现实中，技

术工人成为高级技师后，就遇到职业“天花

板”，缺乏继续成长的内生动力。在江苏实

施改革的相关公司，量身定制了 10 级晋升

阶梯和 5 级发展通道，并为技师和工程师跨

界发展搭建“立交桥”，大大激发了技能人

才的职业进取心，提升了技能人才的职业

成就感。

各地情况有别、企业问题各异，改革必

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江苏坚持地方试点

注重全面性、带动性，企业试点注重创特色、

出亮点，部门试点注重攻难关、解难题。比

如，针对职工在技改创新中的作用长期被企

业忽视的问题，江苏着力在不同地方、不同

企业探索不同的改革路径。有的企业探索

推广技术创新专项集体合同，推动企业健全

按技术、贡献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

有的企业尝试在技术职称上越级评定，有的

企业则在奖励模式上寻求突破，都收到不错

的成效。

时下，各地“产改”在持续推进，取得不少

阶段性成果，探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举措。

“产改”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实际推行中，难免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与阻力。各地只

有多为“行”找方法，少为“不行”找借口，才能

切实推进改革的前行。

在探索中创新，在务实中落实。江苏探

索的一系列针对性操作性强、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我们期

待更多地方涌现出更多样、更丰富的经验，期

待全国“产改”“春色满园”。

“产改”，期待“春色满园”
本报评论员 陈俊宇

江苏探索的一系列针对性操
作性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我们
期待更多地方涌现出更多样、更
丰富的经验，期待全国“产改”“春
色满园”。

据媒体报道，近日，“脱糖电饭煲”“低糖电饭煲”等产品在
网上热销。商家表示，这些电饭煲可以降低米饭含糖量。而
记者调查发现，经检测，“脱糖电饭煲”做出的米饭与普通电饭
煲做出的基本没有差异，也不能明显降低人体血糖含量。

随着“抗糖”概念流行，标榜低糖、无糖的产品成为糖尿
病人及减肥塑形人群的消费新选择。此前，一些宣称“低脂、
0糖、0卡”食品、饮料已经被证实是商家玩文字游戏，消费者
食用后不仅不能获得预期效果，长期摄入还可能对身体有
害。此番，“脱糖电饭煲”也被证伪，一些人的“智商税”交得
未免太过频繁。说到底，在追求健康体魄时，还是得遵循科
学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不能一味依赖各种养生产品，更不能
轻信商家宣传。同时，对一些以忽悠、炒概念为能事的商家，
监管部门不能总是轻轻放下，而须及时出击，帮消费者擦亮
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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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忽悠

龚先生

有媒体报道，在某些网络交
易平台上，各种来源不明的真人
生活照、自拍照被明码标价售卖。

在带来便捷和高效的同时，
人脸识别技术还随身携带着不少
漏洞。有人说，科技进步带来了

诸多不安全因素，但这口大锅，绝不该让科学技术来背。
科技的两面性是使用科技的人所赋予的。压缩

技术的负面效应，即通过预防性制度来确保科技创新
与应用的安全边界，是与科技进步同等重要的事。期
待个人信息保护的速度，能跑得过新技术不断诞生的
速度。

网友跟帖——
@睿彦：人脸识别被滥用，

必须立即出手严格管理。

@马大帅：人脸识别，要方

便，更要安全。

人脸识别，
请等等信息保护的脚步

子谕

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南长沙出现一条

“搓衣板路”，不足 300米的路上竟安装了 298

条减速带，每当车辆经过，都会引起很大的震

动和噪音。当地交警部门回应称，减速带是

附近施工单位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而安装

的，没有报交警部门审批，现已责令拆除。

作为一种降低车辆行驶速度的交通专

用安全设施，减速带通过醒目的颜色、略微

凸出的拱形设计，提醒司机通过相应路段时

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车辆。相关实

验也证明，减速带可以通过降低驾驶舒适度

和安全感的方式，提升驾驶员的注意力和专

注度，进而促使其主动选择较低的期望车

速。如此看来，相关施工单位为了防止发生

交通事故而安装减速带的初衷似乎可以理

解，问题是，每隔 1 米就安装一个，有这个必

要吗？减速带是随便哪个单位想安装就能

安装的吗？

事实上，一些让“大车减速、小车散架、电

动车摔跤”的减速带，极易变成“交通事故

带”。比如，密集减速震动带来的冲击力，可

能会对车辆自身造成损害；只在道路一侧设

置减速带，容易诱导一些车辆选择避让进而

逆行，反而可能加剧交通拥堵和危险系数；而

令人“脑浆震动”的减速带会影响驾驶人的情

绪，勾起“路怒症”发作。此前就有媒体报道，

不少地方发生过因减速带设置不当而酿成的

交通事故，同时引发肇事方、交管部门、路政

部门等多方责任扯皮现象。

上述减速带在交警部门介入后，很快就

拆除了，但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抛开个

案，更值得关注的是，减速带究竟由谁设置、

如何设置，有没有主管部门和相应的程序、

标准？

近年来，从“丁义珍式”缴费、咨询窗口到

“十八拐”的盲道，从高速公路限速“忽高忽

低”到“搓衣板路”，一些公共服务设施为何屡

屡成为扰民设施，甚至带来安全隐患？这类

奇葩设计和设施，肯定不全是施工单位自作

主张、私搭乱建吧。都等到媒体曝光，才匆匆

整改，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职责何在？公共

服务难道“抽一鞭子”才能“走一步”？

应该看到，300米的路上安装 298条减速

带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一方面是设计太奇

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对类似公共设施

是否科学和人性化的关注。对类似问题及时

整改自是必须，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预防。某

种角度上说，每一处奇葩公共设施的出现，都

是对相关城市治理的一次打脸，也反映了地

方政府的服务意识和理念。“里子”功夫修炼

好，“面子”上的问题才可有望消失。

对“300米路上的298条减速带”，不该止于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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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临近，各电商平台陆续上架低价限

量优惠商品，也让隐藏在背后“代拍秒杀”产

业链浮出水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存在

大量收费 1 元～50 元的“代拍秒杀”服务，顾

客只需提供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在 0.05 秒内

拍下指定限量商品，如果顾客想自己操作秒

杀，也可以购买 8元～100元的“抢拍器”。（见

11月 1日《南方都市报》）

今年双 11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1月

1日～3日的商战已经打响，而 11日的第二阶

段也即将来临。为了吸引消费者，几乎每家

电商平台都陆续上架了一些限量优惠商品供

消费者抢购。品质不错、价格低廉，想买到真

的不容易，可谓“手慢无”。于是，“代拍秒杀”

产业链逐渐发展起来。

所谓“代拍秒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

由消费者提供自己的网购账号、密码，以及

指定商品的链接，支付一定费用后由代拍商

家利用软件进行抢购；二是消费者直接从商

家手中购买“抢拍器”，按照教程自行操作来

抢购。

如此操作更像是一种作弊行为，不仅直

接挤占了其他消费者的购买机会，造成了一

种不公平的交易生态，而且可能扰乱电商平

台的正常运营，打破其销售限量商品的随机

性和公平性。

即便如此，诸多消费者仍对“代拍秒杀”

趋之若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此操作之

下，“秒杀”成功率确实会大大提高，而相关

消费者会收获心仪的商品。然而，应该看到

的是，“代拍秒杀”虽是“成人之美”的利器，

却暗藏风险，同时也涉嫌触犯相关法律法

规，比如，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家庭住

址、消费记录等个人信息一旦泄露，轻则遭

遇骚扰电话、推销短信不断，重则可能被不

法分子利用，带来账户被盗刷、电信诈骗等

财产安全隐患——购买“抢拍器”的用户必

须提前输入银行账户及密码，秒杀成功后再

用秒杀器进行付款。不排除有些不法分子

会利用这一点，为秒杀器捆绑上“劫持木

马”，或将木马程序伪装成秒杀器，在用户

操作时进行远程控制，进而盗取相关账户

资金。

事实上，现实中已经发生过此类违法行

为，也有人因此获刑入狱。2018 年，河南两

名不法分子因从事互联网黑灰产活动，被检

察机关提起公诉。判决书显示，二人通过销

售“联合抢拍器”非法获利，被法院以“提供侵

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双 11 网购盛典，消费者当然可以抢购，

但也要注意远离“代拍秒杀”，对其潜在风险

有更充分的认知，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而

出售限量产品的电商平台也要提高自身的

注意义务，通过关键词审核、大数据筛查等

方式监测、分析、识别提供代拍服务的账号，

积极“反代拍”“反代秒”。对于监管部门而

言，对一些网购乱象，也不能一再放任，而

须不断提升制胜手段，并做好打持久战的

准备。

史洪举

据 10月 31日《新京报》报道，今年 5月，辽宁抚顺 6岁女孩

童童被生母及其男友残酷虐待。经鉴定，童童体表烫伤为重

伤二级，胸部 9 根肋骨骨折。此外，左股骨、牙齿、右大腿等

部位均有不同程度伤情。

这不仅突破了“虎毒不食子”的底线，更留下亟待破解的难

题——如何有效避免儿童遭受虐待，特别是遭受监护人虐待？

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不足，极易陷入危险境地。尤其

是，当遭遇来自监护人的虐待、遗弃、出卖等侵害时，几乎没有

能力向外界求助，亲朋好友也可能基于“家务事”心理不愿介

入。在诱骗、胁迫、组织未成年人乞讨、盗窃事件中，很多孩子

基于恐惧心理不敢逃跑和求助，甚至认为其在从事正当职业。

如果儿童在家庭以外遭遇侵害，父母往往可以发现并采

取措施予以救济。而一旦监护人成为侵害者，被害儿童则可

能长时间处于“暗无天日”中。上述这起虐童案就是例证。

对此，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较好的突破

口。“强制报告”首先出现在 2014 年最高法院等部门出台的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主要指凡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各类组织和人员，发

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

的，均应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比如医生、老师

等，发现未成年人身上有可疑伤痕时，应当向有关方面报告。

今年 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了强制

报告制度，最大限度地让未成年人尽早脱离困境。当未成年

人遭遇侵害后，外界的干预和报告越晚，被害人遭遇侵害的时

间就可能越长，伤害也可能越大。

因此，必须将强制报告落到实处，还应解决不敢报告、不

愿报告的问题，压缩“私了”和隐瞒空间。“无死角”关爱照护未

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

双11来了，“代拍秒杀”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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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高铁霸座”“机闹”，信用交通有办法

近年来，交通运输诚信缺失问题时有发生，比如乘客在飞

机或高铁上“霸座”等，影响了群众利益，破坏了行业市场秩序。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发展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是

规范市场秩序的内在要求，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信用交通

建设是构建诚信文化、诚信经济、诚信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借助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信用建设在

交通运输等社会各个领域的推动作用更加凸显。对各类市场

主体实施差异化的精准、高效监管，有助于形成“守信者得益、

失信者吃亏”的正向激励，促进更多市场主体讲信用、守信用。

◇拿“家暴妆”当美妆，真的不好看

当下不少年轻人追捧“鼻青脸肿”的“家暴妆”，很多爱好者

认为这种妆容很有趣、好玩，还将之视为流行的“新派审美”。

《中国青年报》评论表示，当今社会文化的审美取向已经

十分多元，我们并不反对个性化的妆容，只要它不违背基本的

公序良俗。但“家暴妆”现象警示我们：面对“家暴娱乐化”的

错误趋势，我们不得不有所提防。不论是教育工作者，还是青

少年的家长们，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引导。反对“家

暴妆”并不是反对追求个性，但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对另类美

感的追求，建立在对他者的伤害之上。

◇盲盒令人上瘾，但监管不能“盲”

盲盒本质是一种幸运游戏，消费者购买时并不知道下一

个开启的是什么。商家大多不公布特定款的发售数量、中奖

概率等信息，导致这种玩法非常不透明。

《北京青年报》针对该现象评论说，盲盒背后的问题不容

小觑。比如，盲盒上瘾现象普遍。同时，对其合规性的质疑声

音也在不断上升。政府监管部门应该主动出击，加强对盲盒

的监管。盲盒火爆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圈层文化的表现。

参与者还须谨慎迷信“小盲盒”能够带来“大财富”，更须警惕

“成瘾”，当自身权益受侵害时更应及时维权。 （嘉湖整理）

愿“强制报告”成为阻止虐童的利器余明辉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广东省广州市

海珠区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诈骗案，主

犯黄某红注册成立了 22家空壳公司，骗

领创业补贴等共计 220 余万元，最终因

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并处

罚金 20万元。

近年来，为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很多地方推出了创业补助、租金补

贴、招工补贴等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创业大军。但总有一些人打歪主

意，把创业补贴当成“唐僧肉”，通过注册

空壳公司、伪造员工资料等手段骗取、套

取各种政策性创业补助金，上述案件就

是典型一例。

如今，相关主犯获刑 11 年，自是其

咎由自取，但从有效杜绝此类情况再发

生、让创业补贴真正“物尽其用”的角度

看，此番案件还有需要追问的地方。

比如，如此频繁的骗补操作为何屡

屡得逞？监管部门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

角色？是否存在失职失察？申领创业补

贴原本有着严格程序，相关监管部门本

应核实经营者的场地是否合规、是否用

于创业，以及有没有人员办公等。上述

犯罪团伙注册了 22 家空壳公司、套取

220 多万创业补贴，可谓“驾轻就熟”，这

背后难道全靠运气和行事隐蔽吗？

比如，相关制度是否存在漏洞？是

否还有其他骗补情况？一个犯罪团伙能

够在 5年时间骗取补贴 220多万，这是否

意味着，骗补行为在当地并非个例？据

悉，这一问题并非被骗的部门自己主动

发现，而是当地审计部门对被骗部门专

项资金等进行审计时发现的。这反映出

一个问题，即当地在创业补贴的审核、发

放与监督工作上可能存在失误。当地相

关部门有必要对近些年所有领取创业补

贴的企业进行梳理和排查，不让一个诈

骗者漏网。

相比零星散发的骗补案件，更可怕

的是相关制度存在漏洞而没有及时修

补，给不法分子留下继续骗补的空子和

土壤。因此，当地必须对此番案件背后

凸显的问题和漏洞，及时反思和整改，让

创业补贴的每一分钱都用对人、用对地

方。对其他地方而言，这一案件也有不

小的警示意义。

骗创业补贴获刑
还有疑问待解


